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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1) 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為原則，申請者須編列自籌款。
(2) 同一申請申請者於同一年度同一補助項目僅限補助一次，且補助項目總數以三類為限。申請者不得有借用他人名義申請、代為執行或計畫人員高度重疊之情事。違反者，本會得不予受理；已核定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之。

十、受補助者應於計畫辦理完竣後三十日內，辦理核銷撥款作業。其支用單據處理及核銷程序，應依本會補捐助民間團體個人及學校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並檢具下列文件： 
(1) 成果報告書（含照片）（如附件三）。
(2) 費用結報明細表（如附件四）。
(3) 受補（捐）助計畫或活動收支彙總表（如附件四）。
(4) 地方政府檢附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
成果報告書，應說明績效指標達成情形、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及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依第五點第二項受補助者，應以受益原住民族之語言書寫文字成果摘要。
費用結報明細表，應詳列支出用途，並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經費。
計畫結算之總經費低於申請之總經費者，依比率核減補助經費。
依第五點第二項受補助者，未依第二項以受益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文字成果摘要，核減所增加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
補助經費於受補助者送交第一項規定之文件到本會，經審核通過後一次撥付。
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依本會補 （捐）助比率繳回或由本會尚未撥付之補（捐）助款扣抵。
